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６１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已投运电厂电量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四家已投运生物质发电公司 （装机容量均为

２×

１２ＭＷ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４４３６．４１

万千瓦时，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

生物质发电厂

）

当月上网电量

（

万千瓦时

）

１

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８８．９２

２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４２４．４８

３

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１４１．４９

４

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５８１．５２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６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

所有董事、监事、高管。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传真表

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的

议案》。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临

２０１１－２８

）。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

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临

２０１１－ ２８

）。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９

）。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７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

所有监事。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传真表决方式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的议

案》。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募集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同意董事会提出的股权转让的议案。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８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权转让方案概述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分别以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２００

万

元向自然人刘洋转让公司所持新疆托里县鑫达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鑫

达”）

１００％

股权和公司所持新疆托里县宝贝

８

号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上述股权转让的两项议案，表决结果均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还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和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上述股权未

设定担保、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也不存在涉及上述股权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

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的情形。新疆宝贝

８

号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２

、新疆鑫达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注册资本

１

，

７９０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新疆托

里县，法定代表人：沙孝刚，经营范围为黄金采选。

新疆宝贝

８

号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注册资本

７５

万元，公司持股

８０％

，其余

２０％

股权由自然人谢

浩持有，注册地址：新疆托里县，法定代表人：沙孝刚，经营范围为黄金开采、加工、销售和探

矿。

３

、新疆鑫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疆鑫达总资产

６１１．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３

，

８７６．７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４

，

４８８．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６．５０

万元，净利润

－４

，

２７５．４７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疆鑫达总资产为

５３３．１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０９６．５４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４

，

６２９．６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２１９．７６

万元。

４

、新疆宝贝

８

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疆宝贝

８

号总资产

９０７．７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５４．４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

，

１６２．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３２．５４

万元，净利

润

－２

，

８２７．４７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疆宝贝

８

号总资产为

３１９．８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７４．２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９４．１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１９．８１

万元。

５

、公司不存在为新疆鑫达和新疆宝贝

８

号提供贷款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等情形；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疆鑫达占用公司资金

４

，

５４４．４０

万元；公司为新疆宝贝

８

号提供财务资助

１０３０

万

元，目前尚有

５０１．２０

万元未偿还，公司本次转让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的转让金额中包括了新

疆宝贝

８

号未偿还的部分。

三、交易项目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公司一届十二次董事会及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终止了新邵辰鑫资源综

合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

９

，

７００

万元全部变更到新疆鑫达项目和新

疆宝贝

８

号项目，具体内容为：公司一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自筹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新

疆鑫达项目，其中

５

，

２００

万元收购新疆鑫达原股东全部股权，收购完成后，再以现金增资

２

，

８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已通过自有资金投入新疆鑫达项目

３

，

６４０

万元，在履行了

募集资金变更决策程序后剩余的

４

，

３６０

万元全部改用变更的募集资金投入。公司一届九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自筹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新疆宝贝

８

号项目，其中

３

，

５００

万元收购新疆宝贝

８

号

７０％

股权，收购完成后，再以现金单方面增资

２

，

５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

８０％

，另一

股东谢浩持股

２０％

，在履行了募集资金变更决策程序后改用募集资金

５

，

３４０

万元投资新疆宝

贝

８

号项目，不足部分

６６０

万元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疆宝贝

８

号投入的

５

，

３４０

万元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新疆鑫

达项目投入的

４

，

３６０

万元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３

，

４０５．４５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９５４．５５

万元，经公司

二届十九次董事会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由于新疆鑫达项目和新疆宝贝

８

号项目探获资源储量状况未达预期，公司终止了后期投

入，截止目前，上述两个项目未产生效益。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一）新疆鑫达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总金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协议标的包括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和公司作为原股

东方对新疆鑫达的全部债权。

２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受让方支付合同定金并经出让方董事会、股

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３

、支付方式：

３．１

、协议签订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银行账户汇入人民币现金

３００

万元作为

合同定金。

３．２

、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在指定银行开立股权转让资金共管账户（以下称简“共管账

户”），并与指定银行签订股权转让资金共管账户三方监管协议。

３．３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受让方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现金

１

，

２００

万元整汇入共管账户。

３．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受让方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现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整汇入共管账户。全

部股权转让款到位后双方开始办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手续。 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共管账户上的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出让方。

３．５

、如果因为受让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者受让方未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将股权

转让款汇入共管帐户，视为受让方违约，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但

３００

万元定金作为违约金不

予退还，受让方汇入共管账户上的资金在双方解除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退还给受让方，如果

因出让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出让方退还受让方定金，受让方汇入共管账户上的资金在

双方解除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退还给受让方。

（二）新疆宝贝

８

号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总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协议标的包括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和公司作为原

股东方对新疆宝贝

８

号的全部债权。

２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受让方支付合同定金并经出让方董事会、股

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３

、支付方式：

３．１

、协议签订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银行账户汇入人民币现金

２００

万元作为

合同定金。

３．２

、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在指定银行开立股权转让资金共管账户，并与指定银行签订

股权转让资金共管账户三方监管协议。

３．３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受让方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现金

３００

万元整汇入共管账户。

３．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受让方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现金

７００

万元整汇入共管账户。全部

股权转让款到位后双方开始办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手续。 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

后十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共管账户上的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出让方。

３．５

、如果因为受让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者受让方未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将股权

转让款汇入共管帐户，视为受让方违约，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但

２００

定金万元作为违约金不

予退还，受让方汇入共管账户上的资金在双方解除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退还给受让方，如果

因出让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出让方退还受让方定金，受让方汇入共管账户上的资金在

双方解除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退还给受让方。

（三）定价依据与原则

双方根据标的股权及相关资产的审计结果与实际经营情况协商确定。

五、项目转让的原因

董事会认为，公司进入新疆鑫达和新疆宝贝

８

号两家公司已经三年多，但未能探获到足

够的资源储量，资源前景不明朗，继续投资缺乏必要的可行性，投资风险较大，将上述两家公

司进行转让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矿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集约开发，有利于控制

投资风险和减少经营压力， 同意将公司所持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和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对

外进行转让，并同意公司与刘洋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

六、本次股权转让可能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对新疆鑫达和新疆宝贝

８

号计提了大部分的长期投资和其他资产减值以及应

收帐款坏帐准备，新疆鑫达股权转让后影响当期损益约为

３

，

３００

万元，新疆宝贝

８

号股权转让

后影响当期损益约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两项转让共影响当期损益约为

４

，

３００

万元。

七、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到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

关联交易，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对方自然人刘洋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独立董事出具的意见

根据新疆鑫达和新疆宝贝

８

号三年来的生产经营情况，两家公司未探获到足够的资源储

量，资源前景不明朗，给公司造成较大经营压力，继续投资风险较大，转让上述两家公司的股

权有利于公司控制投资风险，减少经营亏损。因此，同意公司转让所持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和

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本次转让议案的相关资料准备充分，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监事会出具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募集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同意董事会提出的股权转让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股权转让的独立意见；

４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６３５

号《新疆托里县鑫达黄金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和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６３６

号《新疆托里县大地宝贝

８

号黄金矿业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９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星期天）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湖南省沅陵县官庄镇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南

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临

２０１１－２８

）。

２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南

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临

２０１１－２８

）。

三、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股东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 出席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的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和下午

１４

：

３０－

１７

：

３０

到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登记手续。异地股东也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

登记手续，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办理登记时须持有股东账户卡、 加盖公司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办理登记时须持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

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办理登记时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被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股东授权

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

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股东授权委托书同时备置于公司证券部。

本公司不接受通过电话方式登记。

股东出席会议时亦需携带上述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或有效复印件，以备验证。

２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沅陵县官庄镇

部门：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王文松、崔利艳 包利平 电话：

０７４５－４６４３５０１－２２６０／２２６４

邮编：

４１９６０７

传真：

０７４５－４６４６２０８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鑫达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２

《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新疆宝贝

８

号

８０％

股权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注：

１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视为弃权；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股票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 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

１

、数据统计范围：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长江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数据，非合并报表数据。

２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主要财务数据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母公司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境内

证券子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１４

，

５３６．５８ １１５

，

９７５．３５ ９９．１０ ８

，

０１８．８４

净利润

４

，

１３１．５７ ４５

，

７７８．７１ －４４２．６７ ３

，

６５５．４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

１

，

１４９

，

２１５．１７ ９３９

，

７８４．８５ １９

，

９７８．０７ １６

，

３２２．６３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２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来安宏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来安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来安香江置业有限公司参加安徽省来安县国

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分别竞得地块编号为

ＬＡＳＺ２０１１－１１

至

ＬＡＳＺ２０１１－１９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竞得方

地块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

㎡

）

土地用途

土地使

用年限

土地总价

来安宏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ＬＡＳＺ

２０１１－１１

来 安 县 汊 河 新 城 规

划 区 内

、

１０４

国 道 东

北侧

６０５８９．８

商业金融

４０

年

５１８０

万元

ＬＡＳＺ

２０１１－１２

来 安 县 汊 河 新 城 规

划 区 内

、

１０４

国 道 东

北侧

、

长江路西侧

５３７９２．０

商业金融

４０

年

４５９０

万元

来安锦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ＬＡＳＺ

２０１１－１３

来 安 县 汊 河 新 城 规

划 区 内

、

１０４

国 道 东

北侧

、

长江路东侧

４７８６６．７

商业金融

４０

年

４０９０

万元

ＬＡＳＺ

２０１１－１４

来 安 县 汊 河 新 城 规

划 区 内

、

１０４

国 道 东

北侧

、

长江路东侧

、

珍珠路西侧

４６５３７．５

商业金融

４０

年

３９７０

万元

来安香江置业

有限公司

ＬＡＳＺ

２０１１－１５

来 安 县 汊 河 新 城 规

划 区 内

、

１０４

国 道 东

北侧

、

珍珠路东侧

、

新汊路南侧

６０８０８．９

住宅

７０

年

３９７０

万元

ＬＡＳＺ

２０１１－１６

来 安 县 汊 河 新 城 规

划 区 内

、

１０４

国 道 东

北侧

、

珍珠路东侧

、

宁皖路西侧

６１７１５．４

住宅

７０

年

４０３０

万元

ＬＡＳＺ

２０１１－１７

来 安 县 汊 河 新 城 规

划 区 内

、

１０４

国 道 东

北侧

、

珍珠路东侧

６２５８０．５

住宅

７０

年

４０８０

万元

ＬＡＳＺ

２０１１－１８

来 安 县 汊 河 新 城 规

划 区 内

、

１０４

国 道 东

北侧

、

珍珠路东侧

、

黄文路北侧

４６９５６．３

住宅

７０

年

３０６０

万元

ＬＡＳＺ

２０１１－１９

来 安 县 汊 河 新 城 规

划 区 内

、

１０４

国 道 东

北侧

、

黄文路北侧

、

宁皖路西侧

３９５０１．４

住宅

７０

年

２５８０

万元

备查文件：

ＬＡＳＺ２０１１－１１

至

ＬＡＳＺ２０１１－１９

号地块的《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 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228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2011-041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5

日接到

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兴汇聚

"

）的

通知，新疆兴汇聚将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的所持有本公司股权

14,720,000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24%

）解除了质押，解除质押手续已于

2011

年

8

月

4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该解除质押手续办理完毕之后，截止本公告日，新疆兴汇聚质押股数余额为

27,67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96%

。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2

2011

年

8

月

6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679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

2011-029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董事会会议，本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分别

以专人、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文件送达通知。董事长田益群先生主持了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实际到会

6

名，独立董事赵彦志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其委托独立董事李源山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公司与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的议案

为进一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拟与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合同项下借款总额为人民币

5

亿元，借款期限二

年，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向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并拟以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追加抵押担保，具体资产及办理抵押登记

时间双方另行商定）。

详细内容详见同日发出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的公

告》。

该项议案将提交公司近期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679

股票简称

:

大连友谊 编号：

2011-030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信托贷款情况概述

2011

年

8

月

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公司与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的议案， 同意我公司与大连华信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信托规模为

5

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利

率执行浮动利率，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即时调整，利率值为一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8.5%/

年。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向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拟以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追加抵押担保，

具体资产及办理抵押登记时间双方另行商定），该项信托贷款合同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大连市西岗区大公街

34

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永成

注册资本：

20.57

亿元人民币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开展营业性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

构，注册资本金

20.57

亿元人民币，成立于

1981

年，截止

2010

年末，公司固有资产总额

33.22

亿

元，利润总额

5.52

亿，华信汇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52.17%

股份，

是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范围为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

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

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

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

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

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业务范围均包括

本外币。

2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良好，履约能力有一定的保障。

三、信托贷款合同主要内容

1

、借款期限、用途及利率

本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期限为两年，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借款合同项下贷款

利率执行浮动利率。贷款利率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即时调整，利率值为一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

+8.5%/

年。当前利率为

12%/

年。

2

、提款条件

借款人未满足下列条件的，贷款人有权拒绝借款人的提款申请：

（

1

）借款人已向贷款人提交经年检合格的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章程复印

件等企业基本资料并加盖公章；

（

2

）本合同及相关附件已正式生效；

（

3

）借款人已开立用于提款、付息、付费及还款的账户；

（

4

）借款人已向贷款人提交董事会

/

股东会或其他权力部门同意签订本合同的文件；

（

5

）未出现第十条所规定的违约事件；

（

6

）大华信托字

111031015

号《华信信托

o

大连友谊单一资金信托合同》项下信托成立并

生效；

（

7

）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的其他提款条件已经满足。

3

、提款时间和方式

提款时间以《借款借据》所载日期为准，《借款借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贷款人在确定的提款日将贷款资金划入借款人指定账户。借款人于提款日一次性提款。

在提款日未提取的贷款，贷款人有权拒绝放款或同意继续放款。无论贷款人拒绝放款或同意

继续放款的，皆有权就借款人未提取部分的贷款款项收取违约金，但已提用的部分仍应按照

本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

4

、还款

借款人必须于贷款到期之日偿还贷款本金及剩余利息。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借款人不

能提前还款。

5

、声明与承诺

贷款人声明，授权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为贷款资金使用的资金监管方，对信

托资金的支付和使用等进行监督管理。借款人在本条中所作的声明和承诺是连续有效的，在

对本合同进行修改、补充或变更时均视为借款人重复作出。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保证人）：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亦称

"

友谊公司

"

或债务人）与乙方签署了编号为大

华信贷字

111031015

号《信托贷款合同》（以下称

"

主合同

"

），友谊公司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

甲方自愿为友谊公司履行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 就为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相关事项

达成如下协议：

1

、主债务的履行期限

主债务履行期限为主合同生效之日起【

24

】个月内。如有变更，依主合同之约定。

2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3

、保证范围

本合同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金额、违约金、赔偿金；

2

）主合同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

等）；

3

）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如主合同约定主债务系分

期履行，则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自最后一期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5

、甲方权利和义务

（

1

）根据乙方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

2

）对乙方发出的催收函或其他催收文件，甲方有义务签收并在签收后

3

日内寄出回执。

（

3

）甲方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应及时通知乙方：

1

）向第三方提供担保

2

）财产状况恶化或涉及重大经济纠纷

;

3

）合并、分立；

4

）名称、住所、电话发生变更。

（

4

） 甲方应确保其在主合同存续期间不存在以下任意一项或多项严重影响其担保能力

的情形， 并明确知悉当发生以下任意一项或多项情形时乙方有权要求友谊公司立即履行主

合同项下补足资金支付义务，甲方对该等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

）财务状况恶化；

2

）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发生任何一种对其担保能力有重大影响的改变经营机制的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承包、租赁、合并、分立、股份制改造、联营、与外商合资或合作（不含正常

经营业务）；

3

）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签署任何可能降低其现有担保能力或超过日常经营需要签

署有可能扩大或有负债的法律文件；

4

）经营范围变更、注册资本减少、或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发生股权变动；

5

）歇业、解散、停业整顿、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工商行政登记；

6

）发生重大经济纠纷、诉讼、仲裁或其他对其担保能力有重大影响的纠纷、诉讼、仲裁；

7

）司法机关对其财产进行查封或其他任何司法财产保全措施，对其担保能力有重大影

响的。

（

5

）乙方从债务人、保证人获得主债权的全部清偿后，甲方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6

、乙方权利和义务

（

1

）有权要求甲方提供能够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有关文件。

（

2

）有权要求甲方提供能够反映其财产状况、资信情况的相关资料。

（

3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至止未向乙方清偿全部债务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约

定承担保证责任。

（

4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依法将主债权（即乙方享有的要求债务人履行主债务的权

利）转让给第三人的，应于该情形发生之日起【

5

】日内通知甲方。

7

、违约责任

（

1

）甲方在本合同中作虚假陈述与声明，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

2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

履行约定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直接经

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

3

）因甲方过错造成本合同无效的，甲方应在保证范围内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8

、合同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

1

）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生效，至主债务履行

完毕时终止。

（

2

）本合同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如主合同无效，甲方仍应按本合同

对主合同项下的赔偿义务等承担责任。

（

3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如确需变更或解除，应经双方协商

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书面协议达成之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信托贷款将有助于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为公司项目的正常

运营提供保障。

六、风险提示

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存在以下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在定期报

告中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1

、合同双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的，需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2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向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并拟以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追加抵押担保，具体资产及办理抵押登

记时间双方另行商定）。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4

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000979

公告编号：

2011-38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5

日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4

日

15:00

至

2011

年

8

月

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召集人：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1

号院

19

号楼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永红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59

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720,029,166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1.1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1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716,088,579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0.75％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58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3,940,58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39％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719,978,16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

；

反对：

48,000

股，弃权：

3,000

股。

选举赵宝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719,614,50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

；

反对：

47,500

股，弃权：

367,160

股。

选举龙丽飞女士为公司监事，任期之本届监事会届满。

3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719,617,86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

；

反对：

47,500

股，弃权：

363,800

股。

4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719,613,506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4％

；

反对：

47,500

股，弃权：

368,16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臧海娜律师、马少辉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结论意

见是：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1-01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8

月

5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夏治

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夏治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副总裁职

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其他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夏治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带来影响。

公司及董事会对夏治冰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1－28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225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8

亿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

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

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6

日

股票代码：

002027

股票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

2011-22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5

日上午

9

：

30

分在广州

市科学城科学大道

162

号创意大厦

B3

区

301

公司科学城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159,116,5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63%

，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易贤忠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通过了如

下决议：

审议通过《第二大股东为本公司担保向湛江商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申请一亿元综合授信》

的议案；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本项议案同意票

325,9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否决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

股数的

0％

，股东易贤忠已回避表决，股东关玉婵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吴春爽和郑怡玲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规定，该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郑怡玲和吴春爽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规定，该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

1

、出席会议股东、董事及记录人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

ST

汇通 公告编号：

2011-017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并确保公司持

续发展，公司以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2

月

28

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海航资本

"

）持有的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渤海租赁

"

）

6.55%

的等

值股权进行置换。 对渤海租赁其余

93.45%

的股权公司以向渤海租赁全体股东发行

67,601.26

万股股份的方式进行购买。

2011

年

5

月

17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批复， 通过了公司上述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随后公司按照证监会的批复精神确定

2011

年

5

月

31

日为资产交割审计基

准日， 并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了置入资产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以及汇通集团置出资产的交割工作。

2011

年

6

月

15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市公司发行股份预登记工作。

2011

年

7

月

13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后，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发布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情况暨上

市公告书》和《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等。至此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基本实施完毕。

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前， 渤海租赁于

2011

年

5

月

5

日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交了《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关于筹建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请示》，目前这一投资

项目获得了相关批复，现将项目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推动皖江城市带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解决当地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问

题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推动皖江地区金融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及推动皖江地区投融资

改革进程，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与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美的集团

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

300,000

万元在安徽省芜湖市投资组建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暂定

名，下称

"

皖江金融租赁

"

）。

2011

年

7

月

21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由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与芜湖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美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筹建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筹建期为批复下

发后六个月。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皖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发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吸收股东一年期（含）以上定期存款（不吸收银行股东存款）；

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向

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及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165,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

资本的

55%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99,000

万元，占公

司注册资本的

33%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36,000

万元，占公

司注册资本的

12%

。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租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为公司业务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公司后续将根据筹建工作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八月六日


